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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採取哄騙、偷盜、強搶等拐賣兒童
的犯罪發案數量明顯下降，但部分地區收買兒
童非法收養的現象屢禁不止，一些地方出賣親
生子女及人販子收買並販賣此類嬰幼兒的現象
較為突出。有人認為，要禁止和防範販賣拐賣
兒童現象的出現，除了修正相關的法律條文
外，還需要加強社區教育。 因為「反拐」工
作最重要的還是預防，而預防的主要措施是加
強社會的誠信教育和對未成年人進行「防拐」
教育。

若缺「防拐」意識 易落拐賣陷阱
有意見指，特別是邊遠山區地域的兒童是
「防拐」教育的重點群體，很多農村兒童在完
成初中學業以後，只有部分孩子繼續上高中，
其中男生佔多數，而其他的未成年人，包括很
大數量的女孩，將捲入龐大的外出務工群體。
這些未成年人若缺少「防拐」意識和知識，是

很容易落入被拐賣的陷阱。因此，要着重對他
們進行「防拐」教育。

社區家庭學校 增強保護意識
那麼，誰來實施「防拐」教育呢？最重要也
是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社區教育、家庭教育和
學校教育增強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權利意
識。但是，由於易被拐賣的兒童群體集中在留
守兒童、流動兒童、流浪兒童當中，父母和社
區能夠起到的教育作用很小，學校應該承擔起
重要的責任。
有意見指，拐賣人口已經成為僅次於走私軍

火、販賣毒品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因此，確
實有必要嚴厲打擊拐賣兒童的行為，學校、社
會組織和政府各部門都應該聯
合關注及加強教育，來為防止
拐賣兒童和保護兒童發揮作
用。 ■資料來源：新浪網

DNADNA庫庫打拐打拐
重續母子緣重續母子緣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的對「拐賣婦女兒
童」的概念定義如下：「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
的，有拐騙、綁架、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
為之一的。」《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收買被
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但該條第六款同時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
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
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
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人大代表：應刪收買兒童免責條款
有人認為，這項法律規定在客觀上放任了一部分人通

過非法交易的方式獲得兒童，應當進行適度修正，修訂
其中「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在嚴厲打擊賣方市場
的同時，從源頭上從嚴、從重打擊買方市場。全國人大
代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藝術總監李梅也建議，應修改
《刑法》，刪除對收買兒童的免責條款，從源頭打擊收
買被拐兒童的行為，以此防範同類犯罪行為的增加，並
且加強阻懾力。 ■資料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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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
以剝削、利用為目的，而進行的招

募、運輸、移送、提供或取得某人。
人口販賣的過程通常會牽涉到非法的

手段，例如以暴力威脅、其他形式的強迫、綁架、詐騙
等方式。兒童的剝削形式也包括非法的跨國收養、強迫
在年幼時結婚、招募為童兵、或是進行非自願的乞討。
同時，合法的跨國收養在發展中國家引起的人口販賣，
也引起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根據上文，指出世界三大公害是哪三大？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若兒童被拐賣，將對其家庭有何影響？

3.試分析內地採集嬰幼兒指紋的利弊。解釋你的答案。

4.你認為執法機關可以從哪些方面防止兒童被拐賣。分3方面簡要說明。

5.有人認為，「加重刑法可以打擊拐賣犯罪現象」，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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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兒童原因：
1.不熟悉法律
2.貧富差距大
3.傳統習俗

方法：
1.採集新生兒指紋
2.建立檔案信息
3.作上戶必要條件

存在問題：
1.嬰兒指紋難採樣
2.設計隱私權保護
3.採集費用較高昂

措施：
1.修正相關法律
2.加強未成年人教育（社區 學校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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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兒童現象的發生與蔓延有着十分深刻的
社會原因。由於內地的農村地區農村計劃生育
管理和戶籍管理上存在一些的漏洞，公眾對
《收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國公
民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等相關法律不是十分的
了解，同時，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收養甚至拐
賣兒童成為不法分子脫貧致富的重要手段。有
些較貧困者把向有收養孩子願望和能力的家庭
介紹收養物件，從中獲取介紹費，乃至以拐賣/
騙、偷盜兒童牟利當作一種賺錢的途徑。

為擴家族 收養孩子
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尤其在閩南、閩中等
地區，民間歷來推崇「多子多福」、「兒女雙
全」，因此收養、互送子女是一種歷史久遠的

民風，直至今天仍相當盛行；鑒於某些家庭出
於擴大家族勢力的需要，提升家族在當地社區
所擁有的地位。因此，農村家庭多有收養孩子
（包括男孩和女孩）的願望；而近10幾年來經
濟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也使得其中的多數家庭有
經濟能力實現這一願
望，從而收養兒童在一
些農村社區成為某種
「正常」現象。

貧富差距貧富差距 傳統風俗傳統風俗
歹徒偷嬰牟利歹徒偷嬰牟利

今年2月19日，全

國 27個省區市統一

行動，一舉摧毀4個

特大網絡販嬰團夥。這一新聞再次引發公眾

對拐賣兒童問題的關注。在兩會期間，陝西

省政協委員、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王新剛建議，

在新生兒上戶口時錄入指紋、採集DNA並全國聯網，以確保一旦

兒童被拐賣後，通過人口搜索系統進行定位。究竟為何內地出現拐賣兒童的情

況？為新生兒採集指紋、DNA能否解決上述問題？作者將於下文作一詳述。

■胡潔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民警從王女士家中解救出7個月大的女嬰琪
琪。 資料圖片

四川省人大代表侯幫發提出了《關於加強對拐賣婦女兒童
犯罪打擊力度的建議》，督促盡快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兒童指
紋或其他唯一身份識別標識資料庫。他認為，「通過採集新
生兒指紋，從出生開始即建立檔案信息，並以該唯一識別信
息作為上戶的必要條件」。
實際上，從2009年以來，中國公安部啟用了「全國公安機

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信息系統」和「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
拐賣/失蹤兒童DNA數據庫」，雖對破獲嬰幼兒拐賣案件提供
了有力支撐，但是DNA信息通常是在兒童失蹤後，對家人進
行採集，還無法有力防範嬰幼兒拐賣案件的發生。因此，從
新生兒上戶口開始錄入指紋、採集DNA並全國聯網對偵破拐
賣案件和打擊相關犯罪可以起到協助作用。

■資料來源：人民網

指紋採集在發達國家起步較早，如英國就要求凡出生兒童
必須立刻採集指紋入庫備查；新加坡要求12周歲以上兒童採
集指紋入庫建立檔案。而在內地很多地方只採集可疑人員的
指紋，或者是辦理新版電子護照以及16周歲以上公民辦理二
代身份證時才有要求採集指紋。但是指紋採集涉及戶籍管理
制度的改變，以及巨大的財力投入，如果要全面鋪開，必須
因地制宜，做好前期調研。而且在實際操作方面也存在幾大
問題：
1. 嬰兒指紋難採樣

內地公民的指紋信息採集始於2011年10月29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修訂通過的《居民身份證法》，該法規定公民申
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應當登記指紋信息，隨
後公安機關採集公民指紋才有法可依。然而對兒童的指
紋，要到14周歲左右才能完全定型達到終身不變的程度，
而小於三歲的兒童很難採集到比較清晰的指紋，通過採集
指紋達到比對、認親的目的，可操作性較低。

2. 設計隱私權保護
採集公民指紋和DNA必須有法律依據，而資訊目前還沒

有法律規定允許採集DNA，因此這項建議還存在着合法與
否的爭論。公民DNA資訊採集的範圍、採集的方式、保密
程式等都需要立法加以規範和授權。個人DNA資訊也牽涉
到隱私權的問題，比如親子關係的鑒定等，會引發一系列
社會問題。

3. 採集費用較高昂
從目前公安刑偵部門提取DNA資料的情況來看，採集並

做1例DNA樣品，費用基本在人民幣60元至70元，以陝
西省為例，其2013年出生人口數為544,922，僅此一項，
合共需費人民幣3,300萬元到3,800萬元。這還不包含人口
信息系統的升級改造等相關費用。這筆費
用由財政統一負擔還是由新生兒的監護人
負擔，都是一個有待明確的問題。

■資料來源：廣州日報

出生即建檔案
有助破案

採指紋價貴涉私隱

「反拐」還需「防拐」
加強教育不可少

《刑法》
放任買童行為？

◀在廣西南寧「4·26」系列拐賣兒
童婦女案首批被解救人員認親儀式
上，一對母子相認。 資料圖片

▶貴州特大拐賣兒童案件告破，
被拐賣兒童返抵貴州。 資料圖片

■■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淑俠拐賣兒童案一審公開宣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淑俠拐賣兒童案一審公開宣
判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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